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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应急发〔2024〕42号


重庆市应急管理局
关于印发《重庆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
基准（试行）》第九节生产安全事故板块
（修订稿）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局机关各处室、直属事业单位：
《重庆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第九节生产安全事故板块（修订稿）已经2024年3月11日第10次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重庆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第九节生产安全事故板块（修订稿）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及时向市应急管理局反馈。


                                重庆市应急管理局
      2024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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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
第九节生产安全事故板块（修订稿）
第九节生产安全事故板块

9.1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行政处罚基准表
	序号
	法定
依据
	处罚依据
	适用条件
	裁量
阶次
	单位处罚（万元）
	主要负责人
处罚
	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处罚

	1 
	
	
	死亡人数（人）
	重伤人数（人）
	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14号）第十四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bookmark: _GoBack]（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2.《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14号）第十四条：事故发生单位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造成3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3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3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造成1人死亡，或者3人以上6人以下重伤，或者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造成2人死亡，或者6人以上1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7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九条第一项：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
第二十条第一项：事故发生单位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20%至30%的罚款。
	0
	0
	不满200
	一档
	30—35
	上年收入4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3%

	2 
	
	
	0
	0
	200以上，不满300
	
	35—40
	上年收入4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3%

	3 
	
	
	0
	1
	不满200
	
	35—40
	上年收入4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3%

	4 
	
	
	0
	1
	200以上，不满300
	
	40—45
	上年收入4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3%

	5 
	
	
	0
	2
	不满200
	
	40—45
	上年收入4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3%

	6 
	
	
	0
	2
	200以上，不满300
	
	45—50
	上年收入4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3%

	7 
	
	
	0
	0—2
	300以上，不满500
	二档
	50—55
	上年收入4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3%—27%

	8 
	
	
	0
	3—5
	不满300
	
	50—55
	上年收入4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3%—27%

	9 
	
	
	0
	3—5
	300以上，不满500
	
	55—60
	上年收入4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3%—27%

	10 
	
	
	1
	0
	不满300
	
	50—55
	上年收入4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3%—27%

	11 
	
	
	1
	1—2
	不满300
	
	55—60
	上年收入4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3%—27%

	12 
	
	
	1
	1—2
	300以上，不满500
	
	60—65
	上年收入4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3%—27%

	13 
	
	
	1
	3—5
	不满300
	
	60—65
	上年收入4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3%—27%

	14 
	
	
	1
	3—5
	300以上，不满500
	
	65—70
	上年收入4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3%—27%

	15 
	
	
	0—1
	0—5
	500以上，不满1000
	三档
	70—75
	上年收入4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7%—30%

	16 
	
	
	0—1
	6—9
	不满500
	
	70—75
	上年收入4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7%—30%

	17 
	
	
	0—1
	6—9
	500以上，不满1000
	
	75—80
	上年收入4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7%—30%

	18 
	
	
	2
	0
	不满500
	
	70—80
	上年收入4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7%—30%

	19 
	
	
	2
	1—5
	不满500
	
	75—80
	上年收入4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7%—30%

	20 
	
	
	2
	1—5
	500以上，不满1000
	
	80—85
	上年收入4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7%—30%

	21 
	
	
	2
	6—9
	不满500
	
	85—90
	上年收入4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7%—30%

	22 
	
	
	2
	6—9
	500以上，不满1000
	
	90—100
	上年收入4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7%—30%




9.2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行政处罚基准表
	序号
	法定依据
	处罚依据
	适用条件
	裁量
阶次
	单位处罚（万元）
	主要负责人
处罚
	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处罚

	1 
	
	
	死亡人数（人）
	重伤人数（人）
	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14号）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九十五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罚款。
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2.《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14号）第十五条：事故发生单位对较大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造成3人以上5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2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100万元以上12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造成5人以上7人以下死亡，或者20人以上30人以下重伤，或者20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12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造成7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3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3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九条第二项：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60%的罚款。
第二十条第二项：事故发生单位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30%至40%的罚款。
	0—2
	0—9
	1000以上，不满2000
	一档
	100—105
	上年收入6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30%—33%

	3 
	
	
	0—2
	10—19
	不满1000
	
	100—105
	上年收入6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30%—33%

	4 
	
	
	3—4
	0—9
	不满1000
	
	105—110
	上年收入6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30%—33%

	5 
	
	
	0—2
	10—19
	1000以上，不满2000
	
	105—110
	上年收入6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30%—33%

	6 
	
	
	3—4
	0—9
	1000以上，不满2000
	
	110—115
	上年收入6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30%—33%

	7 
	
	
	3—4
	10—19
	不满1000
	
	110—115
	上年收入6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30%—33%

	8 
	
	
	3—4
	10—19
	1000以上，不满2000
	
	115—120
	上年收入6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30%—33%

	9 
	
	
	0—4
	0—19
	2000以上，不满3000
	二档
	120—125
	上年收入6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33%—37%

	10 
	
	
	0—4
	20—29
	不满2000
	
	120—125
	上年收入6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33%—37%

	11 
	
	
	5—6
	0—19
	不满2000
	
	125—130
	上年收入6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33%—37%

	12 
	
	
	0—4
	20—29
	2000以上，不满3000
	
	130—135
	上年收入6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33%—37%

	13 
	
	
	5—6
	0—19
	2000以上，不满3000
	
	135—140
	上年收入6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33%—37%

	14 
	
	
	5—6
	20—29
	不满2000
	
	140—145
	上年收入6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33%—37%

	15 
	
	
	5—6
	20—29
	2000以上，不满3000
	
	145—150
	上年收入6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33%—37%

	16 
	
	
	0—6
	0—29
	3000以上，不满5000
	三档
	150—155
	上年收入6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37%—40%

	17 
	
	
	0—6
	30—49
	不满3000
	
	155—160
	上年收入6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37%—40%

	18 
	
	
	7—9
	0—29
	不满3000
	
	160—170
	上年收入6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37%—40%

	19 
	
	
	0—6
	30—49
	3000以上，不满5000
	
	170—175
	上年收入6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37%—40%

	20 
	
	
	7—9
	0—29
	3000以上，不满5000
	
	175—185
	上年收入6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37%—40%

	21 
	
	
	7—9
	30—49
	不满3000
	
	185—195
	上年收入6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37%—40%

	22 
	
	
	7—9
	30—49
	3000以上，不满5000
	
	195—200
	上年收入6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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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行政处罚基准表
	序号
	法定依据
	处罚依据
	适用条件
	裁量
阶次
	单位处罚
（万元）
	主要负责人
处罚
	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处罚

	1 
	
	
	死亡人数（人）
	重伤人数（人）
	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应急管理部令第14号）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二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九十五条第三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八十的罚款；
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2.《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14号）第十六条：事故发生单位对重大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造成10人以上13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6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6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200万元以上4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造成13人以上15人以下死亡，或者60人以上70人以下重伤，或者6000万元以上7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400万元以上6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造成15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7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7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6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九条第三项：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80％的罚款.
第二十条第三项：事故发生单位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至50%的罚款。
	0—9
	0—49
	5000以上，不满6000
	一档
	200—240
	上年收入8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40%—43%

	3 
	
	
	0—9
	50—59
	不满5000
	
	240—280
	上年收入8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40%—43%

	4 
	
	
	10—12
	0—49
	不满5000
	
	280—320
	上年收入8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40%—43%

	5 
	
	
	0—9
	50—59
	5000以上，不满6000
	
	280—320
	上年收入8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40%—43%

	6 
	
	
	10—12
	0—49
	5000以上，不满6000
	
	320—360
	上年收入8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40%—43%

	7 
	
	
	10—12
	50—59
	不满5000
	
	320—360
	上年收入8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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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
	50—59
	5000以上，不满6000
	
	360—400
	上年收入8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40%—43%

	9 
	
	
	0—12
	0—59
	6000以上，不满7000
	二档
	400—440
	上年收入8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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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
	60—69
	不满6000
	
	400—440
	上年收入8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43%—47%

	11 
	
	
	13—14
	0—59
	不满6000
	
	440—480
	上年收入8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43%—47%

	12 
	
	
	0—12
	60—69
	6000以上，不满7000
	
	480—520
	上年收入8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43%—47%

	13 
	
	
	13—14
	0—59
	6000以上，不满7000
	
	520—550
	上年收入8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43%—47%

	14 
	
	
	13—14
	60—69
	不满6000
	
	550—580
	上年收入8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43%—47%

	15 
	
	
	13—14
	60—69
	6000以上，不满7000
	
	580—600
	上年收入8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43%—47%

	16 
	
	
	0—14
	0—69
	7000以上，不满10000
	三档
	600—650
	上年收入8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47%—50%

	17 
	
	
	0—14
	70—99
	不满7000
	
	600—650
	上年收入8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47%—50%

	18 
	
	
	15—29
	0—69
	不满7000
	
	650—700
	上年收入8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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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
	70—99
	7000以上，不满10000
	
	700—800
	上年收入8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47%—50%

	20 
	
	
	15—29
	0—69
	7000以上，不满10000
	
	800—900
	上年收入8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47%—50%

	21 
	
	
	15—29
	70—99
	不满7000
	
	900—950
	上年收入8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47%—50%

	22 
	
	
	15—29
	70—99
	7000以上，不满10000
	
	950—1000
	上年收入80%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47%—50%



9.4生产安全事故其他违法行为
	序号
	违法
行为
	法定依据
	处罚依据
	裁量
阶次
	适用条件
	具体标准
	备注

	1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本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不依法处置、报告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本单位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立即如实报告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迟报，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
2.《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十四条：事故发生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启动事故相应应急预案，或者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本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不立即组织抢救或者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或者逃匿的，给予降级、撤职的处分，并由应急管理部门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一百的罚款；对逃匿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生产安全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迟报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2.《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至8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立即组织事故抢救的；
（二）迟报或者漏报事故的；
（三）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的。
第三十六条：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事故发生单位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10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
（二）伪造或者故意破坏事故现场的；
（三）转移、隐匿资金、财产，或者销毁有关证据、资料的；
（四）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
（五）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
（六）事故发生后逃匿的。
3.《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14号）第十一条：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条、《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规定的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在事故发生后不立即组织事故抢救，或者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或者瞒报、谎报、迟报事故，或者事故发生后逃匿的，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80%的罚款；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调查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处上一年年收入80%至100%的罚款；
（二）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漏报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至60%的罚款；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调查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80%的罚款；
（三）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伪造、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或者转移、隐匿资金、财产、销毁有关证据、资料，或者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或者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80%的罚款；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调查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处上一年年收入80%至100%的罚款。
	一档
	漏报事故的。
	处上一年年收入40%—60%的罚款；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调查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处上一年年收入60%—80%的罚款；事故等级每上升一级，处罚下限提升5%（一般事故，处罚下限维持不变）。
	

	2 
	
	
	
	二档

	1.伪造、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或者转移、隐匿资金、财产、销毁有关证据、资料，或者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或者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
2.在事故发生后不立即组织事故抢救，或者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或者瞒报、谎报、迟报事故，或者事故发生后逃匿的。
	处上一年年收入60%—80%的罚款；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调查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处上一年年收入80%—100%的罚款；事故等级每上升一级，处罚下限提升5%（一般事故，处罚下限维持不变）。
	

	3 
	事故发生后，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违法行为（对于事故发生单位的处罚）
	1.《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十六条：事故发生后，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证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事故现场、毁灭相关证据。
因抢救人员、防止事故扩大以及疏通交通等原因，需要移动事故现场物件的，应当做出标志，绘制现场简图并做出书面记录，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物证。
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事故发生单位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在事故调查期间不得擅离职守，并应当随时接受事故调查组的询问，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1.《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事故发生单位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10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
（二）伪造或者故意破坏事故现场的；
（三）转移、隐匿资金、财产，或者销毁有关证据、资料的；
（四）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
（五）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
（六）事故发生后逃匿的。
2.《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14号）第十三条：事故发生单位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行为之一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20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25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事故发生单位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行为之一的，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调查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300万元以上35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350万元以上4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400万元以上450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4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档
	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且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违法行为的。
	对事故发生单位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调查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处300万元以上350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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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档
	对较大事故负有责任且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违法行为的。
	对事故发生单位处150万元到200万元的罚款；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调查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处350万元到400万元的罚款。
	

	5 
	
	
	
	三档
	对重大事故负有责任且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违法行为的。
	对事故发生单位处20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的罚款；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调查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处400万元以上450万元以下的罚款。
	

	6 
	事故发生后，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违法行为（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
	1.《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十六条：事故发生后，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证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事故现场、毁灭相关证据。
因抢救人员、防止事故扩大以及疏通交通等原因，需要移动事故现场物件的，应当做出标志，绘制现场简图并做出书面记录，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物证。
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事故发生单位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在事故调查期间不得擅离职守，并应当随时接受事故调查组的询问，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1.《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事故发生单位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10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
（二）伪造或者故意破坏事故现场的；
（三）转移、隐匿资金、财产，或者销毁有关证据、资料的；
（四）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
（五）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
（六）事故发生后逃匿的。
2.《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14号）第十二条：事故发生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80%的罚款；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调查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处上一年年收入80%至100%的罚款。
	一档
	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且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的违法行为。
	处上一年年收入60%—66%的罚款；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调查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处上一年年收入80%—86%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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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档
	对较大事故负有责任且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的违法行为。
	处上一年年收入66%—74%的罚款；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调查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处上一年年收入86%—94%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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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档
	对重大事故负有责任且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的违法行为。
	处上一年年收入74%—80%的罚款；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调查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处上一年年收入94%—100%的罚款。
	

	9 
	生产经营单位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较大涉险事故
	《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原国家安监总局令第21号）第六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者较大涉险事故，其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信息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报告事故发生地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分局。
	《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原国家安监总局令第21号）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对较大涉险事故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的，给予警告，并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档
	对较大涉险事故漏报的。
	给予警告，并处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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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档
	对较大涉险事故迟报的。
	给予警告，并处9000元到2.1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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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档
	对较大涉险事故谎报、瞒报的。
	给予警告，并处2.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2 
	个人经营的投资人未按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由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予以保证，并对由于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不依照本法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令限期改正，提供必需的资金；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给予撤职处分，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2.《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14号）第二十一条：个人经营的投资人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依照下列规定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10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档
	个人经营的投资人未依法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导致发生一般事故的。
	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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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档
	个人经营的投资人未依法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导致发生较大事故的。
	处5万元到10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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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档
	个人经营的投资人未依法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导致发生重大事故的。
	处10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
	


备注：1．生产安全事故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使遵循合法、科学、公正、合理的原则，充分考虑违法行为的特点，突出对严重
         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和对其他违法行为的震慑作用，鼓励和引导当事人及时积极善后，消除事故影响。
      2．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且直接经济损失不大时，本着过罚相当的原则，经综合考量后，可以不予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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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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